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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3 证券简称：博源化工 公告编号：2025-089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终局裁决。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为仲裁的第一

被申请人。

3.仲裁结果：被申请人向乌审旗蒙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蒙大矿业）

支付探矿权价款差额为人民币 1,889,145,230 元；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律师费、

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合计为人民币 915,798.36 元，第一被申请人与第二被申请

人就其向申请人支付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第一被申请人承担 85%的本案仲裁反

请求仲裁费人民币 11,855,584.95 元和本案仲裁反请求仲裁费人民币

12,415,208 元。申请人向第一被申请人支付律师费人民币 300,000 元。

4.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裁决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裁决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损益的影响暂时无法准确判断。

近日，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博源化工，曾用名：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曾用证券简称：远兴能源）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出具的《裁决书》（〔2025〕中国贸仲京裁字第 2936 号）。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仲裁受理基本情况

2024 年 2 月 24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仲裁事项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16），公司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邮寄的

DC20240377 号增资扩股协议案仲裁通知书（〔2024〕中国贸仲京字第 01605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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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仲裁通知书，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煤能源）因增资扩股

协议纠纷提起仲裁，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已受理此案。涉案金额

2,331,024,576.86 元。

（一）受理机构

1.仲裁受理日期：2024 年 2 月 6 日

2.仲裁机构名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3.仲裁机构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号国际商会大厦六层

（二）仲裁各方当事人情况

1.申请人：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第一被申请人：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内蒙古远兴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3.第二被申请人：上海证大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上海证大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证大）

二、仲裁所涉纠纷的基本情况

（一）仲裁依据的事实与理由

1.2009 年 12 月 10 日，博源化工、上海证大与申请人签订《股权转让暨增

资扩股协议》，约定博源化工将其持有的蒙大矿业的 51%股权转让给申请人。增

资扩股协议约定基准日2009年6月30日之后实际发生的应当由蒙大矿业支付给

政府资源管理部门或其投资设立的公司法人的各类矿权价款（包括探矿权、采矿

权）全部由原股东博源化工及上海证大承担，如未按约支付，须承担违约责任。

2.2023 年 10 月 8 日，就乌审旗国资公司诉蒙大矿业探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

案，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2023）内民终 511 号《民事判决书》作出终

审判决，裁定蒙大矿业需向乌审旗国资公司支付探矿权转让价款差额

2,222,523,800 元、一审案件受理费 11,154,419 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11,154,419

元。

3.2023 年 11 月 21 日，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内 06 执 511

号《结案通知书》，显示执行法院分多次共划拨被执行人蒙大矿业

2,240,498,515.16 元，其中包括：探矿权转让价款的差额 2,222,523,800 元，

延迟履行期间债务利息 4,525,851.16 元、一审案件受理费 11,154,419 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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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2,294,445 元，现已执行完毕。上述被执行款项不包括判决认定应由蒙大矿业

承担，并且蒙大矿业已经在二审程序中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11,154,419 元。

（二）申请人仲裁请求

1.被申请人向蒙大矿业支付探矿权转让合同纠纷项下蒙大矿业实际承担及

被执行的探矿权价款差额及其他费用共计 2,251,652,934.16 元，其中：探矿权

转让价款差额 2,222,523,800 元、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 22,308,838 元、执行

费 2,294,445 元、延迟履行期间债务利息 4,525,851.16 元；第一被申请人、第

二被申请人对该项仲裁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被申请人向蒙大矿业支付滞纳金，以 2,222,523,800 元为基数、按照每日

万分之五标准，自 2023 年 11 月 29 日计算至被申请人实际付清 2,222,523,800

元探矿权转让价款差额之日止（暂计算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为 36,671,642.70

元）；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对该项仲裁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 42,700,000 元（以蒙大矿业注册资本

854,000,000 元的 5%计算）。

4.本案仲裁、律师费 280,000 元、保全费 5,000 元、保全保险费 932,409.83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上述 1-4 项仲裁请求合计人民币 2,332,241,986.69 元。

申请人认为：根据《股权转让暨增资扩股协议》12.2 约定，协议各方一致

同意，在基准日（2009 年 6 月 30 日）之后实际发生的、应当由蒙大矿业或新公

司承担的矿权价款由原股东承担，并且原股东方承担的是连带清偿责任；根据

11.2 条约定，协议各方一致同意，新公司或有负债由原股东方承担，原股东方

对新公司按本协议约定的或有负债同样承担的是连带清偿责任。因此，博源化工

及上海证大应当按照上述约定向蒙大矿业支付探矿权转让合同纠纷项下蒙大矿

业实际承担及被执行的探矿权价款差额及其他费用共计 2,251,652,934.16 元。

（三）答辩意见及反请求主要内容

1.第一被申请人答辩意见

（1）申请人援引协议 12.2 条主张被申请人支付 22 亿元探矿权转让价款与

各方订立合同的本意不符，也与合同约定相悖。

（2）申请人已获得蒙大矿业 66%的控股权，另行要求被申请人支付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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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明显有违市场交易的平等互利及公平原则。

2.第二被申请人答辩意见

（1）本案《增资扩股协议》是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转让其持有的蒙大矿

业 51%股权的合同，与第二被申请人无关。

（2）申请人援引《增资扩股协议》第 12.2 条主张被申请人支付 22 亿元探

矿权转让价款与各方订立合同的本意不符，也与合同约定相悖。

（3）申请人已获得蒙大矿业 66%的控股权，另行要求被申请人支付 22.22

亿元明显有违市场交易的平等互利及公平原则，将造成各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

的严重失衡。

（4）尽管被申请人认为 22 亿多元应由蒙大矿业承担，进一步而言，申请人

在 2012 年 4 月与第二被申请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时已豁免第二被申请人

对应 15%部分的补偿责任。

3.第一被申请人的仲裁反请求

2024 年 3 月 22 日，第一被申请人（为陈述方便，仲裁反请求中的申请人称

为第一被申请人，仲裁反请求中的被申请人称为申请人）提交《仲裁反请求申请

书》，2025 年 2 月 18 日，第一被申请人增加仲裁反请求，最终明确的仲裁反请

求如下：

（1）申请人支付第一被申请人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 200 万元。

（2）确认第一被申请人无需向蒙大矿业支付 2,222,523,800 元探矿权价款

差额及其他费用（包括一审、二审受理费、执行费、延迟履行期间债务利息）。

（3）若第（2）项仲裁反请求不能得到支持，则第一被申请人请求解除在第

一被申请人和申请人之间的本案《增资扩股协议》。

（4）本案全部仲裁费由申请人承担。

反请求的主要事实与理由是：本案合同签订时，双方均未考虑到未来可能存

在蒙大矿业需向乌审旗国资公司补缴 22 亿多元的探矿权价款差额的问题，签订

合同时也未涵盖相应的责任承担方式，申请人主张的该款项更不属于本案合同约

定的应由被申请人承担的“矿权价款”或“或有负债”，申请人的各项仲裁请求

应被全部驳回。若仲裁庭认为申请人在本案中主张的探矿权价款差额应由被申请

人承担，本案合同的基础及目的均丧失。根据合同约定、结合法律规定及公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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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本案合同应予解除。

4.申请人对第一被申请人仲裁反请求答辩意见

申请人认为第一被申请人的各项反请求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申请人不予认

可，应予全部驳回。

三、裁决情况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庭以多数意见裁决如下：

（一）被申请人向蒙大矿业支付探矿权价款差额人民币 1,889,145,230 元；

（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律师费人民币119,000元、保全费人民币4,250

元、保全保险费人民币 792,548.36 元；

（三）申请人向第一被申请人支付律师费人民币 300,000 元；

（四）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五）驳回第一被申请人的其他仲裁反请求；

（六）本案仲裁本请求仲裁费人民币 13,947,747 元，由申请人承担 15%，

即人民币 2,092,162.05 元，由第一被申请人承担 85%，即人民币 11,855,584.95

元；该笔仲裁费用已由申请人等额预缴并冲抵，故第一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

人民币 11,855,584.95 元以补偿申请人代为垫付的仲裁费；

（七）本案仲裁反请求仲裁费人民币 12,415,208 元，由第一被申请人全部

承担，该笔仲裁费用已由第一被申请人等额预缴并冲抵；

（八）本案仲裁员实际费用人民币 7,551 元，全部由申请人承担，该笔费用

与申请人预缴的实际费用人民币 8,000 元冲抵后，余款人民币 449 元由仲裁委员

会退回申请人；

（九）第一被申请人与第二被申请人就其向申请人支付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以上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应付的款项以及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应付的款项，均应

于本裁决作出之日起 20 日内支付完毕。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仲裁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案件进展情况可能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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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裁决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裁决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损益的影响暂时无法准确判断，原因如下：

（1）根据本公告三、（一）被申请人向蒙大矿业支付探矿权价款差额人民

币 1,889,145,230 元。三、（九）第一被申请人与第二被申请人就其向申请人支

付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依据上述裁决，公司承担的支付比例及金额暂时无法确定。

（2）蒙大矿业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中煤能源持股 66%，公司持股 34%。目

前公司尚未取得蒙大矿业就本次裁决涉及该笔探矿权价款差额的账务处理方式。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就本次仲裁所涉及的事项累计计提预计负

债 1,149,035,612.59 元。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计提预计负债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确认公允价值变动、

核销资产及计提预计负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4）。

后续公司将根据本次仲裁执行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仲裁所涉

及的事项对公司损益的影响金额以最终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裁决书（〔2025〕中国贸仲京裁字第 2936 号）。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